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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信息
（一）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
外币现钞提取、出境携带、跨境调运核准【00017110600Y】。
（二）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
分局办理的个人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【000171106001】。
（三）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
[bookmark: _GoBack]分局办理的个人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核准（00017110600101）。
二、适用范围
本指南适用于“个人提取规定金额以上外币现钞”的申请和办理。
三、设定依据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412号）附件第486项。
四、办理依据
（一）《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汇发〔2007〕1号文印发）第三十条。
（二）《个人外汇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年第3号）第三十四条。
（三）《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（2020年版）》（汇发〔2020〕14号文印发）第八十六条。
（四）《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21年第1号）全文。
五、监管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532号）。
六、受理机构
申请人经办银行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局。
七、决定机构
申请人经办银行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局。
八、办事条件
（一）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
申请人为确有需要提取超过等值1万美元以上外币现钞的出境赴战乱、外汇管制严格、金融条件差或金融动乱的国家（或地区）的个人。
（二）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
《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（2020年版）》（汇发〔2020〕14号文印发）第八十六条个人提取外币现钞当日累计等值1万美元以下（含）的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银行办理；个人出境赴战乱、外汇管制严格、金融条件差或金融动乱的国家（地区），确有需要提取超过等值1万美元以上外币现钞的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、提钞用途等材料向银行所在地外汇局事前报备。银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经外汇局签章的《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》为个人办理提取外币现钞手续。外汇局开具的《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》自签发之日起30天内有效，不可重复使用。
九、申请材料
（一）申请材料名称
1.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或加盖签章的复印件1份。
2.加盖签章的提钞用途材料（其中,申请书需为原件）复印件1份。
（二）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
1.《个人外汇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年第3号）第三十四条个人购汇提钞或从外汇储蓄账户中提钞，单笔或当日累计在有关规定允许携带外币现钞出境金额之下的，可以在银行直接办理；单笔或当日累计提钞超过上述金额的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、提钞用途证明等材料向当地外汇局事前报备。
2.《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汇发〔2007〕1号文印发）第三十条个人提取外币现钞当日累计等值1万美元以下（含）的，可以在银行直接办理；超过上述金额的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、提钞用途证明等材料向银行所在地外汇局事前报备。银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经外汇局签章的《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》为个人办理提取外币现钞手续。”
3.《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（2020年版）》（汇发〔2020〕14号文印发）第八十六条个人提取外币现钞当日累计等值1万美元以下（含）的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银行办理；个人出境赴战乱、外汇管制严格、金融条件差或金融动乱的国家（地区），确有需要提取超过等值1万美元以上外币现钞的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、提钞用途等材料向银行所在地外汇局事前报备。银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经外汇局签章的《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》为个人办理提取外币现钞手续。外汇局开具的《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》自签发之日起30天内有效，不可重复使用。
十、申请接受
申请人可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局提交申请材料。
十一、基本办理流程
（一）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
1.申请人申请；
2.审批机构受理/不予受理；
3.审批机构审查；
4.决定作出许可决定书/不予许可决定书。
（二）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
《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21年第1号）第十条外汇局收到行政许可申请后，应区分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：
1.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，但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，应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，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；
2.申请事项不属于本局职责范围，应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；
3.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，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场或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要求申请人补正材料的决定，出具补正告知书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；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；申请人拒不补正，或者自补正告知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未能提交全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补正材料的，应不予受理，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；申请材料存在文字笔误等可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，并告知其在修改处签字或盖章确认；
4.申请事项属于本局职责范围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应受理行政许可申请，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。
《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21年第1号）第十四条外汇局对行政许可申请审查后，应区分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：
1.申请符合法定条件、拟准予行政许可的，应出具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。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应载明名称、出具单位、被许可人姓名或名称、行政许可事项、颁发日期、有效期（如有）等；
2.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拟不予行政许可的，应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并说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，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。
十二、办理方式
当场办理：申请、受理、审查、决定、出具有签章的《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》或不予核准的行政许可书面决定。
十三、审批时限
（一）承诺受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。
（二）法定审批时限：20个工作日。
（三）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
《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21年第1号）第十五条外汇局应根据以下要求确保行政许可依法按时完成：
1.能当场作出决定的，应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，可不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；
2.不能当场作出决定的，应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；20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，经本级外汇局局长或者主管副局长批准，可延长10个工作日，并向申请人出具延长行政许可办理期限通知书，说明延长期限的理由。行政许可办理期限只能延长一次。外汇局征求其他部门意见的时间计算在以上办理时限内；依法需要听证、检验、检测、鉴定、专家评审等的时间，不计算在上述办理时限内。
（四）承诺审批时限：20个工作日。
十四、审批收费依据及标准
不收费。
十五、审批结果
《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》（有效期限：30天）。
十六、结果送达
通过现场领取或邮寄等方式将结果送达。
十七、申请人权利和义务
申请人有权依法提出行政审批申请，依法进行投诉、举报、复议、诉讼等。申请人有义务保证申请材料完整、真实、准确，获批后合法合规办理相关业务。
十八、咨询途径、监督和投诉、公开查询等由所在地分局办理
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：
（一）咨询途径
现场咨询：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滨湖路58号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七楼704室。
电话咨询：0771-6111312
网站咨询：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官方网站（www.safe.gov.cn/guangxi/）咨询反馈栏目。
（二）监督和投诉途径
电话投诉：0771-6111357
电子邮箱投诉：gxwgwg@163.com
网站投诉：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官方网站（www.safe.gov.cn/guangxi/）咨询反馈栏目。
（三）公开查询途径
现场查询：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滨湖路58号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七楼704室。
电话查询：0771-6111312
十九、事项审查类型
前审后批。
二十、办公地址和时间
办公地址：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滨湖路58号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七楼704室。
办公时间：工作日，上午：08:30-12:00，下午：02:30-05:30。 
二十一、示范文本及错误范例
个人申请当日累计提取超过等值1万美元外币现钞，应提交申请书，说明相关情况并证明其确有提钞需求，并签字。
例：
外汇局XXX分支局：
 本人某某，身份证号/护照号为XXXXX，今因公务原因/回国/……须前往XX国，XX国系战乱/金融管制/……国家，本人须提取外币现钞XXX元，币种为XX。本人外币现钞来源为XXX/提取外币现钞用途为XXX，望批准。

 签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

错误范例：金额、申请人姓名、提钞来源/用途、提钞金额及币种等项目遗漏，未签章确认，或提钞用途不符合外汇局提取外币现钞相关要求。




附录
基本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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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补全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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